
＊本場月租停車為非固定、不保留格位，餘汽車格位供臨時停車使用＊ 

＊停車場滿車位時，月租車與臨停車皆須依序排隊入場＊ 
 

新店區新店高中地下停車場 

107 年度汽、機車月租停車位抽籤作業辦法 
 

一、 本停車場 107 年度汽車月租，可攜帶證件至現場線上登記，或自行於網路上

線上登記，由電腦抽籤，抽籤過程將全程錄影。 

 

二、 受理抽籤登記時程： 

(一) 登記方式：可至新店高中地下停車場 B1 管理室現場線上登記或自行於

網路上登記。 

(二) 登記時間：107 年 4月 9 日(一)〜4 月 30 日(一)，上午 8 時至晚上 8

時，逾期則不受理。 

(三) 登記辦法及登記查詢： 

1. 網路申請：依據登記時間至網頁，遵循網路流程辦理： 

➢ 全日租汽車登記網址： 

https://www.greenparking.com.tw/Drawlots?sno=7 

➢ 半日租汽車登記網址： 

https://www.greenparking.com.tw/Drawlots?sno=8 

➢ 機車登記網址： 

https://www.greenparking.com.tw/Drawlots?sno=9 

2. 現場線上申請：領有駕駛執照申請人親自持本人行車執照及身分證

等 2 證件正本至本場 B1 管理室辦理線上登記。 

3. 每一車號僅限登記乙次，經篩選查證重複登記即註銷抽籤資格。 

4. 申請人資格登錄完成後，3 個工作天後可於本公司網站查詢登記資

料，倘申請人資料有誤，請洽本場服務人員更正。 

➢ 全日租汽車登錄查詢網址： 

https://www.greenparking.com.tw/DrawLots/Detail?sno=7 

➢ 半日租汽車登錄查詢網址： 

https://www.greenparking.com.tw/DrawLots/Detail?sno=8 

➢ 機車登錄查詢網址： 

https://www.greenparking.com.tw/DrawLots/Detail?sno=9 

三、 抽籤時間及流程： 

(一) 倘本場登記人數超過上述月租車位數，將於 107 年 5 月 7 日(一)上午 

 10 時整，於三民停車場 1F 活動中心(三民路 20-2 號)進行抽籤，由電腦

抽籤，並委請當地里長見證，抽籤過程將全程錄影。 

(二) 一般月租及白天半日租分開獨立抽籤，白天半日租登記人數如未超過 

 核定名額時，免予抽籤 

(三) 抽籤結果於 107 年 5 月 8 日(二)於本場 B1 管理室旁公告欄張貼，並於 

 本公司網站公告。 



 

四、 汽、機車月租格位數、收費標準： 

(一) 本場汽車總格位 300 格，機車總車格數 49 格。 

(二) 汽、機車月租格位數：  

1. 汽車月租非固定、不保留格位：250 名：里民月租優惠名額 110 名、

一般月租名額 110 名、白天半日租 30 名。 

2. 機車月租非固定、不保留格位：30 名。 

3. 本停車場月租停車為非固定、不保留格位，餘汽車格位供臨時停車

使用。停車場滿車位時，月租車與臨停車皆須依序排隊入場。 

(三) 汽、機車月租收費標準： 

➢ 機車月租：120 元/月。 

➢ 汽車月租： 

1. 一般月租：4,000 元/月。 

2. 里民優惠：3,200 元/月。 

 里民優惠月租：公有路外停車場車道出入口中心點起算三百公

尺範圍內所涵蓋里之所有里民，經檢具設籍證明文件者；車道

出入口分別設置者，則自各出、入口中心點分別計算之，並依

抽籤序號依序適用里民優惠費率，額滿則以一般費率計收，僅

限中正里、中華里、中山里、中央里、百和里、福德里、百忍

里、百福里、福民里。 

3. 白天半日租：2,000 元/月。 

 白天半日租：提供時間為平日周一至周五，時段為早上 7 時至

晚上 19 時或早上 8 時至晚上 20時。例假日或平日逾時費率，

皆以臨停費率 30 元/時計收。 

4. 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優惠：2,000 元/月。 

 符於下列資格者，依公告月租費率上限給予半價優惠，且不限

停放身心障礙者專用車位： 

(1) 設籍新北市之身心障礙車主本人車輛經提示身心障礙者

專用停車識別證正本或專用牌照、身心障礙手冊、行車

執照及駕駛執照等 4 樣正本供查核無誤者。 

(2) 設籍新北市之身心障礙車主本人同一戶籍內親屬車輛 

，經提示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識別證識別證正本或專用

牌照、身心障礙手冊及同戶籍內親屬之駕駛執照、行車

執照與身分證明文件，如：身分證、戶口名簿或戶籍謄

本正本供查核無誤者。 
 

五、 申請資格：每一車牌號碼僅限登記一次，承租權限本人及原登記車輛辦理登

記承租，不得私自轉讓予第 3 人，倘轉讓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其資格。 
 

六、 繳費時程： 

(一) 正取申請人：正取民眾請於 107年 5 月 10 日(四)至 5 月 23 日(三)期

間至本停車場管理室進行繳費及簽訂契約事宜，截止日止，正取未繳

費者，視同棄權，本場會以電話通知備取者依序遞補。 



(二) 承租資格以原登記車號為主，如登記或繳費期間內有更換車輛，請出

具相關文件，例：同車主或報廢車證明文件等，向本公司辦理更換。 
 

七、 遞補方式：107 年 5月 24 日(四)通知候補民眾，並以電話或簡訊的方式通

知，遞補者應於 5 日內(107年 5月 29 日前)至本場 B1 管理室進行繳費及簽

訂契約事宜。 

八、 注意事項： 

(一) 月租汽車僅供中籤並完成承租登記繳費手續之承租人停放所登記車號

汽車，禁止一卡兩用或私自轉讓予他人使用情形，違者得取消年度月

租資格。 

(二) 若月租使用者確有因車輛毀壞、報廢、或其他情事須更換汽車月租車

輛者，請本人親自出示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本停車場將依實際情況

配合使用者辦理。 

(三) 本停車場月租停車均為非固定格位，並依新北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

條例第 3 條附表一備註三之規定(略以)：「月租及臨時停放車輛均應依

序進入公有停車場，並依場內劃設之車格位停放，且不得固定車

位…」。故本停車場月租停車非固定格位，承租人不得指定車位。月租

承租為價格優惠，並無車位保留權，如遇滿場，請依序進場。 

(四) 107 年度租賃有效期限為 107年 6 月 1 日至 108年 5月 31 日。 

(五) 有關停車位管理使用方式及其他相關事宜，依停車場規範及租賃契約

書相關規定，辦理繳納停車費用並依主管機關規定填寫停車場定型化

契約。 

(六) 不得冒用或借用他人證件資料辦理登記，倘經查獲屬實，一律取消資

格。若為代理登記者，請檢附委託代理人委託書至管理室辦理登記。 

(七) 月租車輛進出管制採用 E-tag 條碼感應，如無安裝 E-tag 條碼車輛同

意本管理公司協助張貼感應條碼。 

(八) 委託經營管理公司：台灣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02)2911-8356。 


